
特急 

河源市财政局文件 
河财社〔2018) 100 号 

关于下达 2018年技师学院国家助学金 

和免学费补助资金的通知 

河源市技师学院： 

根据省财政厅《关于提前下达助 2018 年技工院校国家助学金和

免学费补助资金的通知》（粤财社〔2017) 302 号），现下达你院 2018 

年技工院校国家助学金和免学费补助资金 13204200 元，其中．1、 

国家助学金：564200 元；2、免学费补助资金：12640000 元，该项

资金支出列 “2050303 技工教育”科目。 

请加强对资金的使用监督管理，按规定将补助资金安排给符合 



条件的学生，确保专款专用。 

河源市财政局办公室 	2018 年 6 月 27 日印发 

（共印 8 份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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